屏東縣立萬新國民中學113學年度超額教師介聘他校積分計算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職  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住   址
	
	電  話
	O：

H：

手機：

	在 本 校

服務情形
	   年    月    日 到職
	本校服務年資
	
	任教科目
	
	
	

	畢業學校
	
	科  目  別
	
	畢業年月
	年               月

	登記(檢
定)科別
	
	證 件 字 號
	

	積分項目
	積    分    內    容
	給  分  標  準
	教師自填

得分或減分
	人事室初核
得分
	課發會

核給分數
	備           註

	年資積分
	在本校服務連續滿     年
	每滿1年給3分
	
	
	
	自104學年第一學期起，同一學年兼任職務，得採計其一。

	
	在本校擔任處(室)主任      年
	每滿1年加給2.5分
	
	
	
	

	
	在本校擔任組長      年
	每滿1年加給2分
	
	
	
	

	
	在本校擔任導師、午餐秘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音樂班召集人      年
	每滿1年加給2分，導師每滿半年加給1分
	
	
	
	

	
	104學年度起在本校擔任教務主任(含代理)、學務主任(含代理)、教學組長、生教組長       年
	每滿1年另加給1分
	
	
	
	

	
	小              計
	
	
	
	
	

	本校成績考核積分
	列四條一款       年
	每滿1年給2分
	
	
	
	一、年資、考核、獎懲積分，限在本校任教期間始得採計。

二、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尚未修訂前，在本校服務期間因懷孕請病假或延長病假，致使考列第四條第三款者，等同四條一款加分。

	
	列四條二款       年
	每滿1年給1分
	
	
	
	

	
	列四條三款       年
	每滿1年扣1分
	
	
	
	

	
	      小              計
	
	
	
	
	

	在本校獎懲積分

(最高20分)
	嘉獎     次     申誡      次
	嘉獎1次給1分

申誡1次減1分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發給之獎狀，縣級者給0.5分，南部七縣市給1分，省級者給1.5分，中央級者給2分，事由相同不得重複計分。

	
	記功     次     記過      次
	記功1次給3分

記過1次減3分
	
	
	
	

	
	計大功   次     記大過    次
	記大功1次給9分

記大過1次減9分
	
	
	
	

	
	獎                        狀
	
	
	
	
	

	
	小              計
	
	
	
	
	

	本校研習之積分(最高20分)
	在本縣依「教師在職進修研究獎勵辦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規定之進修、研習等，每滿一週核給1分，每滿18小時採計0.5分未滿18小時者不計分。
	每滿1週核給1分，每滿18小時採計0.5分未滿18小時者不計分。
	
	
	
	1. 1學分以18小時計（取得較高學歷之進修、加科登記之進修、大學推廣部學分班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可民間之研習均予採計積分）。
2. 1天以7小時計，累計35小時以1週計。

3. 事由相同者不得重複計分。


	積分總計
	以上積分採計教師在本校服務年資至該學年度7月31日止，其餘證件一律採計該至該學年度 5月31日止)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除服兵役之年資仍可採計外，其餘應扣除，留職停薪前後之年資可視為連續。
	
	
	
	
	

	申請人簽章
	
	人事主管簽章
	
	校長簽章
	
	課發委員會委員簽章
	


備註：一、積分相同者，以年長者高分；年齡相同者以女性為高分。
二、本校超額教師處理原則於112年8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並經縣府112年11月8日核定後實施，本表亦隨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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